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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同意青浦区重固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新联

村卫生室搬迁后新建福定路卫生服务站的批复 

 

青浦区重固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： 

 

你中心上报的《青浦区重固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关于新联

村卫生室搬迁后新建福定路社区卫生服务站的请示》已收悉。

经研究决定,同意你中心在福定路新建社区卫生服务站。请按专

业要求和科室论证意见做好相关工作。 

 

特此批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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青浦区卫生健康委员会 

 

2023 年 8 月 14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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